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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文件  

 

通函：SU/ CTO/ 20 2 5 /0 01  

 

致：全體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  

 

各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  

 

強積金業務防貪事宜  

 

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有責任防範業務運作中的貪污風

險，秉持高度誠信，並維持計劃成員的信任。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

局）已訂立相關的規管要求，規定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必須肩負首

要責任，須採取有效措施防止強積金業務出現貪污賄賂的情況。本通函旨在提

醒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必須設立穩健的內部管控措施，確保在進

行強積金業務時全面符合《防止賄賂條例》（第 2 01 章）的規定。  

 

強積金核准受託人須遵守的主要誠信規定  

 

2 .   積金局發出的《強積金受託人管治原則》1及《強積金核准受託人

合規標準》 2載有多項規定，其中一項是要求強積金核准受託人須設立穩健的

                                                 
1  當中，《強積金受託人管治原則》原則 2 訂明，強積金核准受託人應設立及維持全面而穩

健的管治框架，以監督和管理其強積金業務及運作，而原則 6 則訂明強積金核准受託人應確

保已訂定妥善的政策及程序，以有效地識別、管理和處理利益衝突。  
2  強積金核准受託人應遵行多項合規標準，包括設立機制，管控、披露及（如有需要）避免利

益衝突。構成有關機制的措施、過程及程序須予以記錄，然後由董事局核准及通過，涵蓋範

圍可包括禮物的收受、利益衝突的申報等。  

https://www.mpfa.org.hk/-/media/files/supervision/mpf-trustees/legislation-and-regulations/514governance-principles-for-mpf-trustees.pdf
https://www.mpfa.org.hk/-/media/files/information-centre/legislation-and-regulations/others/compliance_standards_first_edition_c.pdf
https://www.mpfa.org.hk/-/media/files/information-centre/legislation-and-regulations/others/compliance_standards_first_edition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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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框架，以監督和管理其強積金業務，包括制訂合規計劃，以管理利益衝突。

為進一步加強強積金核准受託人的防貪能力，本局認為強積金核准受託人須

把以下各項主要誠信規定，明確納入其內部管控措施：  

 

( i )  接受及索取利益 3—強積金核准受託人的員工及代理人 4嚴禁向與強積金

核准受託人有業務往來／關係的人士（例如服務提供者或客戶）索取或

接受利益，除非在可准許接受利益的情況或場合5。強積金核准受託人應

在其政策中列明可准許接受利益的情況或場合，包括在性質、價值、場

合和處置方法方面的限制 6，以及列明核准人員。  

 

( i i )  提供利益—強積金核准受託人的員工在提供利益前，應先確定擬接受利

益者的僱主／主事人是否准許其在有關情況下可以接受利益。然而，《防

止賄賂條例》明確禁止強積金核准受託人的員工提供利益予主事人的代

理人 4，以作為其作出任何與其主事人業務有關的行為的誘因或報酬。  

 

《註冊中介人操守要求指引》中註冊中介人須遵守的主要誠信規定  

 

3 .   《註冊中介人操守要求指引》（《操守指引》）第 I I I . 8 段規定，

註冊中介人在進行與受規管活動有關的事宜時，須遵守《防止賄賂條例》，並

須遵從廉政公署（廉署）發出的所有相關指引。註冊中介人亦應遵守：  

( i )  《操守指引》第 I I I . 6 及 I I I . 7 段有關向任何人士提供回佣、禮物及優待

的限制，及  

( i i )  《操守指引》第 I I I . 3 6 及 I I I . 3 6 A 段有關規管收取及披露註冊中介人將

會得到的金錢利益及非金錢利益的規定。  

 

其他均適用於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的主要誠信規定  

 

4 .   為維護廉潔誠信，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除了遵守上述

規定外，亦應在其內部管控措施納入以下主要誠信規定：  

 

                                                 
3 「利益」具有《防止賄賂條例》第 2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  
4  「代理人」具有《防止賄賂條例》第 2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當中包括受僱於他人或代他人辦

事的人。  
5  在不涉及不當影響的指明情況或場合，可接受（但不得索取）若干指定性質及價值的利益。

指明情況或場合的例子包括在節日期間按照傳統與營商夥伴互贈商務禮物。  
6  例如，可接受（但不得索取）自願送贈只具象徵價值的禮節性禮物。接受現金禮物則一律禁

止。  

https://www.mpfa.org.hk/-/media/files/information-centre/legislation-and-regulations/guidelines/current-version/part-vi/vi-2/vi_2-2024-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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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接受及提供款待 7—雖然款待是一般業務上可以接受的商業及社交活

動，但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應制訂相關政策和程序，就其員

工及代理人 4 接受及提供款待作出規管。舉例來說，強積金核准受託人

及註冊中介人的員工及代理人，應拒絕接受與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

中介人有業務往來／關係的人士（如服務提供者或客戶）或其下屬所提

供過於奢華或頻密的款待，以防止利益衝突。  

 

( i i )  對營商夥伴的防貪規定—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或會面對營

商夥伴或服務提供者貪污舞弊的風險。為減低有關風險，強積金核准受

託人及註冊中介人應在適當情況下就營商夥伴或服務提供者實施防貪

規定，並向營商夥伴或服務提供者傳達其防貪政策（例如在合約中加入

防貪條款、在公司網站發布其防貪政策）。  

 

( i i i )  嚴禁賄賂—向政府人員或公職人員提供任何利益，作為該人員作出任何

與其公職有關的行為的報酬或誘因，或在與該人員所屬政府部門或公共

機構進行事務往來時，向該人員提供利益，一律均予以禁止。  

 

廉署為私人企業編製的刊物  

 

5 .   上述措施並非詳盡無遺。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在制訂

相關防貪政策和程序時，應考慮其具體的運作情況。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

中介人可參考廉署發出的《行為守則—範本》（當中列明私人公司的所有董事

及職員必須恪守的基本行為標準），以及瀏覽廉署網站（https://www.icac.org.hk），

獲取防貪實務指引及教育資源 8。  

 

6 .   廉署設有防貪諮詢服務，提供免費、保密及度身訂造的防貪建議，

並會為私人機構提供培訓。積金局鼓勵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及註冊中介人瀏覽

防貪諮詢服務網站（cpas.icac.hk/ZH/Home），瞭解更多防貪資訊。強積金核准受

託人及核准中介人亦可向防貪諮詢服務尋求協助，以加強防貪能力和提高防

貪意識（例如制訂防貪政策和程序、安排防貪培訓等）。  

  

                                                 
7  「款待」具有《防止賄賂條例》第 2 條給予該詞的涵義，即供應在當場享用的食物或飲品，

以及任何與此項供應有關或同時提供的其他款待。  
8  例如由廉署發出的《上市公司防貪系統實務指南》、《銀行防貪指南》及《保險公司防貪指

南》。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9/33e1159a-5f43-4e92-bf57-ac914ce498a5.pdf
https://www.icac.org.hk/tc/home/index.html
https://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568
https://cpas.icac.hk/ZH/Home
https://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330
https://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728
https://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568
https://cpas.icac.hk/ZH/Info/Lib_List?cate_id=3&id=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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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如對本通函內容有任何疑問，強積金核准受託人可與本局負責監

理其事務的經理聯絡，而註冊中介人則可致電 22 92  13 69 與黃芝美女士聯絡。 

 

  

      黃燕妮  

      監理部  

      主管（監理）  

  

 

 

副本送：  香港金融管理局銀行操守部高級經理余進任先生  

保險業監管局市場行為部高級經理杜卓嘉女士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中介機構部發牌科副總監劉穎琪女士  

 

2 0 25年3月3 1日  

 


